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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清单”目录

序号 单位 标题

1
南雄市发展和改革

局

关于《关于协助提供南雄市雄州珠玑一体化
片区XZ-01-01号地块“用地清单”的函》的

复函

2
南雄市文化广电旅

游体育局

关于《关于协助提供南雄市雄州珠玑一体化
片区XZ-01-01号地块“用地清单”的函》的

复函

3 南雄市应急管理局
关于协助提供南雄市雄州珠玑一体化片区
XZ-01-01号地块“用地清单”的复函

4 南雄市林业局
关于协助提供南雄市雄州珠玑一体化片区
XZ-01-01号地块“用地清单”的复函

5
韶关市生态环境局

南雄分局

关于《关于协助提供南雄市雄州珠玑体化片
区XZ-01-01号地块“用地清单”的函》的复

函

6
广东省南雄市气象

局
关于协助提供南雄市雄州珠玑一体化片区
XZ-01-01号地块“用地清单”的复函

7
南雄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

关于对《关于协助提供南雄市雄州珠玑一体
化片区XZ-01-01号地块“用地清单”的函》

的复函

8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
公司韶关南雄供电

局

关于协助提供南雄市雄州珠玑一体化片区
XZ-01-01号地块“用地清单”的复函

9 南雄市水务局
关于协助提供南雄市雄州珠玑一体化片区
XZ-01-01号地块“用地清单”的复函

10 南雄市农业农村局
关于《关于协助提供南雄市雄州珠玑一体化
片区XZ-01-01号地块“用地清单”的函》的

回复







南雄市应急管理局

关于协助提供南雄市雄州珠玑一体化片区
XZ-01-01 号地块“用地清单”的复函

南雄市自然资源局：

贵局发来的《关于协助提供南雄市雄州珠玑一体化片区

XZ-01-01 号地块“用地清单”的函》已收悉。根据要求，我

局对相关地块进行了核查，现就有关情况函复如下：

一、经查，目前南雄市雄州珠玑一体化片区 XZ-01-01

号地块内不存在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企业和危险化学品重

大危险源单位；

二、企业需按照《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

理暂行办法》（原安监总局第 36 号令）项目安全设施按“三

同时”要求组织验收方可投入生产和使用，落实安全生产“三

同时”制度，项目竣工投入生产和使用应严格按照“三同时”

要求组织验收；

三、根据贵局提供的经纬度数据，通过中国地震动参数

区划图 GB18306-2015 计算可得，南雄市雄州珠玑一体化片

区 XZ-01-01 号地块的地震动参数为：

（1）地震动峰值加速度：0.05（g）；



（2）地震动加速度反应谱特征周期：0.35（s）；

（3）罕遇地震动峰值加速度系数：1.9；

（4）极罕遇地震动峰值加速度系数：3.0。

附：

（1）地震动峰值加速度计算 单位（g）

场地类别

概率水平 I0 I1 II III IV

多遇地震动 0.012 0.013 0.017 0.022 0.021

基本地震动 0.036 0.040 0.050 0.065 0.063

罕遇地震动 0.070 0.078 0.095 0.119 0.114

极罕遇地震动 0.113 0.125 0.150 0.173 0.165

（2）地震动加速度反应谱特征周期计算 单位（s）

场地类别

概率水平 I0 I1 II III IV

多遇地震动 0.20 0.25 0.35 0.45 0.65

基本地震动 0.20 0.25 0.35 0.45 0.65

罕遇地震动 0.25 0.30 0.40 0.50 0.70

此复。

南雄市应急管理局

2026 年 6 月 11 日



广 东 省 南 雄 市 林 业 局

关于《关于协助提供南雄市雄州珠玑一体化
片区 XZ-01-01 号地块“用地清单”

的函》的复函

南雄市自然资源局：

贵单位发来的《关于协助提供南雄市雄州珠玑一体化片区

XZ-01-01 号地块“用地清单”的函》我局已收悉。经核查，我

局意见如下：

南雄市雄州珠玑一体化片区 XZ-01-01 号地块用地涉及林

地，林地面积约 3.2768 公顷，已取得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

粤林地许准〔2014〕106 号、粤（雄）林许准〔2026〕010 号。

根据来函附件矢量数据核查，项目用地位置不涉公益林，不

涉及南雄市天然林核查落界数据中的天然林，不涉及自然保护

地。

附件：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

南雄市林业局

2026 年 6 月 13 日







南雄市自然资源局：

关于征求《南雄市雄州珠玑一体化片区 XZ-01-01 号地

块“用地清单”的函》（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收悉，我局

高度重视，立刻组织相关股室研究讨论，现将相关意见回复

如下：

1.《南雄市雄州珠玑一体化片区 XZ-01-01 号地块“用

地清单”的函》（征求意见稿）应符合《韶关市绿色建筑发

展专项规划（2022-2035 年）》，应当将绿色建筑发展专项

规划相关内容纳入控制性详细规划，并根据控制性详细规划

在建设用地规划条件中明确绿色建筑等级要求；

2.根据《广东省绿色建筑条例》（2021 年施行）第九

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将绿色建

筑发展专项规划相关内容纳入控制性详细规划，并根据控制

性详细规划在建设用地规划条件中明确绿色建筑等级要求。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或者国有土地划拨决定书，以

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中应当注明绿色建筑等级要求；



3.根据《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

筑的实施意见》要求，政府投资项目总建筑面积 1 万平方米

以上的新建建筑需采用装配式技术，装配率不低于 50%；

4.根据《韶关市推进分布式光伏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

（2025—2030 年）》，新建公共机构、公共设施等建筑应按

管理规定安装太阳能系统，力争新建公共机构屋顶光伏覆盖

率到 2025 年达到 50%。

5.《关于协助提供南雄市雄州珠玑一体化片区XZ-01-01

号地块“用地清单”的函》及其《附件》所示，经查阅，该

地块不属于城镇建成区范围内，地块内无市政污水管网。

特此函复。

南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6 年 6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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